
 

 

銓敘部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部特二字第 1135766138 號 

 

主旨：預告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

等階表之十內政部消防署、甲、中央警察、消防、海岸巡防機關學校

職務等階表之十三內政部消防署各港務消防隊、空中消防隊籌備處修

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考試院。 

二、修正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8 條第 3 項及第 39 條之 1。 

三、旨揭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均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s://www.mocs.gov.tw)銓敘法規之法規草案項下。 

四、任何人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以書面或電話方式向本部

特審司第二科承辦人洪聖鈞 (電話： 02-82366582 ，傳真：

02-82366600，電子郵件帳號：schung@mocs.gov.tw，地址：臺北市

文山區試院路 1 之 2 號)陳述意見。 

 

部    長  施能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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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岸巡防
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內政部消防署修正草案總
說明 

「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

階表之十內政部消防署」（以下簡稱本表），前經考試院八十六年七月二

十二日訂定發布，自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施行後，歷經一次修正，修正發布

日期為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並溯自九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施行。茲因內

政部消防署（以下簡稱消防署）組織調整，一百十二年六月九日制定公布

之消防署組織法業經行政院定自同年九月二十日施行，消防署編制表業於

一百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訂定發布，並自同年九月二十日生效，嗣經考試

院於一百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核備，爰依據上揭規定修正本表相關職

務等階，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海洋委員會成立，爰修正名稱為「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

察、消防、海洋委員會及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內政部消

防署」。 

二、配合原係屬消防署內部單位之特種搜救隊改制為附屬機構，刪除隊

長、副隊長、分隊長、小隊長及隊員等相關職稱，及刪除備註有關隊

員得列警正四階之相關文字。 

三、增置副組長及副主任職稱，等階列為警監四階。 

四、依體例於警監官等增加特階官階，本俸俸級一級，本俸俸額為七七〇

元。 

五、依體例將科員職務等階以分列方式呈現，由現行警佐一階至警正三

階，修正為警佐一階或警正四階至三階。 

六、本表自一百十二年九月二十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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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岸巡防
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三內政部消防署各港務消
防隊、空中消防隊籌備處修正草案總說明 

「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

階表之十三內政部消防署各港務消防隊、空中消防隊籌備處」（以下簡稱

本表），前經考試院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自九十年十二月十

六日施行後，歷經一次修正，修正發布日期為九十二年十月九日，並溯自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茲因內政部消防署（以下簡稱消防署）組織

調整，原係屬消防署內部單位之特種搜救隊改制為附屬機構、原該署所屬

四個港務消防隊整併為附屬機構港務消防大隊，特種搜救隊組織規程暨編

制表及港務消防大隊組織規程暨編制表，業於一百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訂

定發布，並自同年九月二十日生效，嗣經考試院於一百十三年八月二十三

日（修正）核備，爰依據上揭規定修正本表相關職務等階，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配合原係屬消防署內部單位之特種搜救隊改制為附屬機構、原該署所

屬四個港務消防隊整併為附屬機構港務消防大隊，與空中消防隊籌備

處暫行組織規程及編制表前於九十五年五月八日廢止，以及海洋委員

會成立，爰修正名稱為「警察官職務等階表甲、中央警察、消防、海

洋委員會及海岸巡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三內政部消防署特種搜

救隊、港務消防大隊」。 

二、增置隊長（特種搜救隊）職稱，等階列為警監四階至三階。 

三、增置大隊長（港務消防大隊）職稱，等階列為警監四階。 

四、增置副隊長（特種搜救隊）及副大隊長（港務消防大隊）職稱，等階

列為警正一階至警監四階。 

五、增置秘書、科長及中隊長（特種搜救隊）職稱，等階列為警正二階至

一階；主任（港務消防大隊）等階由原列警正二階修正為警正二階至

一階；隊長（港務消防大隊）等階由原列警正一階修正為警正二階至

一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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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副隊長（港務消防大隊）等階由原列警正二階至一階修正為警正二

階。 

七、增置副中隊長（特種搜救隊）及專員職稱，等階列為警正三階至二

階。 

八、增置科員職稱，等階列為警佐一階或警正四階至三階。 

九、刪除課長、組員及課員職稱。 

十、依體例於警監官等增加特階官階，本俸俸級一級，本俸俸額為七七〇

元。 

十一、本表自一百十二年九月二十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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